厂家遴选评分标准

一、完全满足医院的需求

（一）药品名称、剂型、规格（含转换比）完全满足医院的需要；

（二）其他要求。

不满足该项的要求不得参与遴选。（本次无其他要求）
二、资质齐全

（一）厂家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二）药品注册证或注册批件（复印件）；

（三）配送授权书（价格联动专区、带量采购专区非中选药品只能委托罗江医院集团集配企业配送，如委托其他公司配送则取消遴选资格；带量采购专区中选药品，优先委托罗江医院集团集配企业配送，如无法委托罗江区医院集配企业配送可委托我院合作的其他配送企业）。

（四）参选授权书：

1.厂家直接参选的：厂家出具参选授权书，应包含授权内容、授权参选人员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

2.配送企业代表厂家参选的：取得厂家配送权的配送企业出具参选授权书，应包含授权内容、授权参选人员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方式、配送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五）两票制承诺书；

（六）廉洁承诺书；

（七）同意更换厂家/配送企业规则承诺书；
以上资料齐全方可参与后续评分项目。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鲜章，未盖章的视为未提交资料。

三、评分细则

（一）国家基药（满分10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国家基本药物得10分，非国家基本药物不得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二）国家谈判药品（满分5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国家谈判药品得5分，非国家谈判药品不得分。带量采购专区药品不评价此项。（不提供资料该项不得分）

（三）医保类别（满分5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甲类5分，乙类3分，丙类及自费0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四）药品类别（满分20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原研药/参比制剂/国家一类新药/国家级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或重大国家奖项，得20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过评仿制药/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视同过评仿制药，得15分；均未取得不得分（如我院要求原研药、参比制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过评仿制药、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则不受理不符合厂家的报名）。（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五）价格（按最小制剂单位计算，满分30分，提供报价单）

同一个药品所有报价中，最低价得30分，以最低价为基准价，报价得分计算方式=基准价/报价*30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六）价格区间（满分10分，报价在价格联动专区红黄绿的区间，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绿区得10分，黄区得3分，红区得0分，属于药械采购网价格警示的价格得0分。带量采购专区药品不评价此项。（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七）行业认可度（满分5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提供参与遴选厂家的业绩，要求为三甲医院的近两年的销售随货同行单及发票或药械采购平台订单截图（该证明资料不限配送企业），每家医院提供1笔即可。每提供1家医院得1分，最多得5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八）药品有效期（满分5分，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药品有效期＜一年，得0分；一年≤药品有效期≤一年半，得1分；一年半＜药品有效期≤两年，得2分；两年＜药品有效期＜三年，得4分；3年及以上得5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以提供药品说明书或药品说明书复印件中药品有效期为准。

（九）效期药品处理（满分10分，提供承诺函）

承诺近效期1年及以上可退或处理得2分；承诺近效期8月及以上可退或处理得4分；承诺近效期6月及以上可退或处理得6分；承诺近效期3月及以上可退可处理8分；承诺近效期3月以内到过期或不论时限均可退或可处理得10分。可退或可处理的效期要求大于1年半或不退不处理得0分。（不提供资料则该项不得分）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鲜章，未盖章的视为未提交资料。

四、申明

虚假响应/提供虚假资料的企业将会被列入我院失信黑名单，根据情况严重程度1到3年内不受理该厂家的药品（另有政策规定的除外）。
